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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2
年

6
月

黃
鳳
祝

在德國，無論是政界，

還是媒體，都不敢妄言

以色列的中東政策，對

軍工企業向以色列出口

坦克和潛艇也置若罔

聞。受害者的身份，似

乎成為猶太人永遠的歷

史身份。批評以色列，

就等同於反猶。 「反猶
主義」 是大屠殺留給以
色列人的一把尚方寶

劍。

格
拉
斯
的
最
後
一
滴
墨
水

德
國
政
界
與
媒
體
對
偏
袒
以
色
列

二
○
一
二
年
猶
太
教
逾
越
節
前
夕
，
八
十
五
歲
高
齡
的
君
特
．
格
拉
斯

（G
ü
nter

G
rass

）
寫
了
一
首
詩
：
《
該
說
些
什
麼
》
（W

as
G
es agt

W
erde n

M
u ss

）
。
在
這
首
詩
中
，
他
提
出
了
一
個
問
題
：
德
國
人
在
保
護
猶

太
人
的
責
任
之
外
，
是
否
可
以
批
評
猶
太
人
或
是
以
色
列
這
個
國
家
？
作
為
歷
史

上
曾
經
遭
受
苦
難
與
迫
害
的
民
族
，
猶
太
人
是
否
可
以
以
保
護
自
身
為
理
由
，
發

動
先
發
制
人
的
戰
爭
，
不
惜
傷
及
其
他
無
辜
的
民
眾
？

問
題
看
似
簡
單
，
實
則
蓄
積
已
久
。

﹁為
什
麼
要
我
沉
默
？
這
本
是
顯
而
易

見
的
事
實
，
我
卻
一
直
沉
默
。
為
什
麼
不
讓
我
說
出
那
個
名
字
，
那
個
核
威
脅
日

益
增
長
的
、
禁
止
別
人
說
三
道
四
的
國
家
？
﹂
對
於
格
拉
斯
而
言
，
這
種
被
規
範

的
沉
默
，
是
被
壓
制
的
沉
默
。
基
於
歷
史
原
因
，
猶
太
人
和
以
色
列
一
直
是
德
國

政
治
批
評
的
禁
區
。
對
以
色
列
的
對
外
政
策
持
有
異
議
，
常
常
被
冠
以
反
猶
主

義
。
德
國
政
界
與
媒
體
對
以
色
列
的
支
持
近
乎
偏
袒
，
正
如
德
國
現
任
總
理
默
克

爾
所
說
：
保
護
以
色
列
的
安
全
，
是
德
國
國
家
存
在
的
一
部
分
。

二
戰
期
間
，
約
有
六
百
萬
猶
太
人
死
於
納
粹
大
屠
殺
。
這
個
不
無
爭
議
的
數

字
，
作
為
歷
史
的
注
腳
被
反
覆
提

及
。
二
○
○
八
年
，
在

﹁水
晶
之

夜
﹂
七
十
周
年
的
紀
念
集
會
上
，

德
國
猶
太
協
會
主
席
夏
洛
特
．
克

瑙
普
勞
赫
提
出
加
強
猶
太
人
的
歷

史
主
體
性
：

﹁在
一
九
三
三
到
一

九
四
五
年
間
被
殺
害
的
信
仰
猶
太

教
的
六
百
萬
男
女
老
少
，
不
應
淪

為
歷
史
的
注
腳
。
﹂
﹁歷
史
的
注

腳
﹂
，
源
自
格
拉
斯
回
憶
錄
《
剝

洋

》
中
的
一
句
表
述
。
格
拉
斯

在
書
中
這
樣
寫
道
：
元
首
的
英
雄

之
死
，
與
其
他
眾
多
的
死
者
一

樣
，
成
為
歷
史
的
注
腳
。

公
開
承
認
曾
參
加
黨
衛
軍

作
為
戰
爭
的
親
歷
者
，
格
拉

斯
和
整
整
一
代
德
國
人
一
樣
，
背

負
着
屠
殺
猶
太
人
的
原
罪
。
二
戰

期
間
，
格
拉
斯
曾
經
在
納
粹
黨
衛

軍
服
役
，
因
此
懷
有
沉
重
的
負
罪

感
。
他
長
期
選
擇
沉
默
，
不
願
公

開
談
論
這
段
往
事
；
對
於
以
色
列

政
府
在
中
東
地
區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
也
採
取
隱
忍
的
態
度
，
不
作
評

論
。
但
是
，
他
一
直
在
尋
求
擺
脫

這
兩
種
道
德
重
負
的
可
能
方
式
。

二
○
○
六
年
格
拉
斯
出
版
回
憶
錄

《
剝
洋

》
，
公
開
青
年
時
代
參

加
黨
衛
軍
的
短
暫
歷
史
，
把
自
己

從
法
西
斯
的
負
罪
感
中
釋
放
出

來
。
這
同
時
也
給
他
帶
來
巨
大
的

道
德
壓
力
，
使
他
無
法
走
出
人
道

主
義
的
道
德
重
負
，
對
以
色
列
政

府
的
中
東
政
策
進
行
中
立
的
批

評
。

從
《
剝
洋
蔥
》
到
《
該
說
些

什
麼
》
，
格
拉
斯
所
作
的
一
切
努

力
，
就
是
打
破
禁
忌
、
還
原
真

相
、
反
思
歷
史
。
一
九
四
四
年
，

十
七
歲
的
格
拉
斯
應
徵
入
伍
，
成

為
黨
衛
軍
的
一
名
坦
克
填
彈
手
，

直
到
戰
爭
結
束
，

﹁沒
有
放
過
一

槍
一
彈
﹂
。
在
戰
俘
營
中
，
格
拉

斯
結
識
了
同
齡
人
拉
青
格

（Jo se p h
R
atzi ng e r

，
教
宗
本

篤
十
六
世
）
，
常
常
在
一
起
探
討

宗
教
問
題
。
直
到
紐
倫
堡
審
判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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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
，
格
拉
斯
才
確
信
德
國
在
戰
爭
中
犯
下
種
族
屠

殺
的
罪
行
。
他
在
回
憶
錄
中
指
出
，
當
年
德
國
人

被
納
入
一
個
體
制
中
，
納
粹
利
用
這
一
機
制
，
屠

殺
了
千
萬
人
。
年
輕
的
德
國
人
，
即
使
沒
有
親
自

動
手
殺
人
，
也
無
法
擺
脫
干
係
，
應
對
戰
爭
罪
行

擔
負
起
共
同
的
責
任
。
格
拉
斯
認
為
，
如
果
像
今

天
這
樣
，
有
這
麼
多
人
反
對
納
粹
，
希
特
勒
當
年

就
不
會
上
台
。
但
是
歷
史
的
真
相
是
，
當
時
的
民

眾
普
遍
對
納
粹
主
義
感
到
激
動
和
興
奮
，
而
非
人

們
後
來
想
像
的
那
樣
：
可
憐
的
德
意
志
民
族
，
被

一
群
黑
社
會
誘
惑
，
所
以
幹
出
那
些
壞
事
。
《
鐵

皮
鼓
》
講
述
的
就
是
這
種
心
理
狀
態
。

格
拉
斯
在
《
剝
洋

》
中
公
開
的
事
實
，
一

度
在
德
國
社
會
引
起
軒
然
大
波
。
許
多
人
認
為
，

格
拉
斯
直
到
半
個
世
紀
之
後
才
公
布
自
己
的
這
段

灰
色
歷
史
，
是
不
可
原
諒
的
行
為
，
指
責
他
是
納

粹
時
代
遺
留
下
來
的
最
後
一
名
罪
人
。
在
這
種
社

會
壓
力
下
，
對
於
德
國
政
府
袒
護
以
色
列
的
態

度
，
以
及
以
色
列
對
伊
朗
發
動
先
發
制
人
戰
爭
的

計
劃
，
格
拉
斯
很
難
公
開
表
露
自
己
的
立
場
和
看

法
。
但
是
，

﹁西
方
的
虛
偽
，
扼
殺
了
我
的
希

望
﹂
，
在
《
該
說
些
什
麼
》
一
詩
中
，
格
拉
斯
最

終
打
破
沉
默
。

在
詩
中
，
格
拉
斯
質
疑
西
方
的
雙
重
道
德
：

如
果
伊
朗
擁
有
核
武
器
是
對
世
界
和
平
的
威
脅
，

西
方
何
以
對
以
色
列
發
展
和
擁
有
核
武
器
緘
默
不

語
，
難
道
以
色
列
擁
有
核
武
器
就
不
具
危
險
性

嗎
？
格
拉
斯
警
告
德
國
政
府
，
繼
續
向
以
色
列
提

供
武
器
，
有
可
能
成
為
另
一
起
戰
爭
暴
行
的
供
應

商
。
格
拉
斯
事
後
在
接
受
媒
體
採
訪
時
強
調
，
以

色
列
是
全
球
為
數
不
多
、
蔑
視
聯
合
國
決
議
的
國

家
。
把
批
評
以
色
列
政
府
解
釋
為
反
猶
，
有
可
能

導
致
以
色
列
政
府
無
所
不
為
。
作
為
納
粹
國
家
的

倖
存
者
，
被
禁
止
說
真
話
，
就
是
被
迫
講
假
話
。

大
屠
殺
留
給
以
色
列
人
的
尚
方
寶
劍

﹁當
懲
罰
被
濫
用
時
，
反
猶
主
義
的
判
決
就

變
得
平
常
﹂
。
格
拉
斯
在
詩
中
預
見
到
了
由
此
可

能
引
發
的
爭
議
。
此
詩
發
表
後
，
德
國
媒
體
紛
紛

譴
責
格
拉
斯
攻
擊
猶
太
人
。
德
國
《
世
界
報
》

（D
i e

W
elt

）
稱
格
拉
斯
是

﹁有
教
養
的
反
猶
主

義
者
的
原
型
﹂
。
以
色
列
官
員
指
責
格
拉
斯
說
：

伊
朗
想
摧
毀
以
色
列
，
格
拉
斯
卻
反
過
來
說
是
以

色
列
要
摧
毀
伊
朗
，
這
違
反
他
本
人
的
創
作
原

則
。
以
色
列
政
府
宣
布
格
拉
斯
為
不
受
歡
迎
的

人
，
禁
止
其
入
境
。
德
國
文
學
批
評
權
威
、
猶
太

學
者
蘭
尼
斯
基
批
評
格
拉
斯
通
過
攻
擊
猶
太
人
引

發
社
會
關
注
，
提
高
自
己
的
知
名
度
。
蘭
尼
斯
基

指
出
，
德
國
戰
後
分
裂
，
是
德
國
屠
殺
猶
太
人
的

結
果
，
這
對
於
格
拉
斯
來
說
是
一
種
歷
史
的
壓

力
，
他
想
從
歷
史
遺
留
的
碎
片
中
解
放
出
來
。

在
德
國
，
無
論
是
政
界
，
還
是
媒
體
，
都
不

敢
妄
言
以
色
列
的
中
東
政
策
，
對
軍
工
企
業
向
以

色
列
出
口
坦
克
和
潛
艇
也
置
若
罔
聞
。
受
害
者
的

身
份
，
似
乎
成
為
猶
太
人
永
遠
的
歷
史
身
份
。
批

評
以
色
列
，
就
等
同
於
反
猶
。

﹁反
猶
主
義
﹂
是

大
屠
殺
留
給
以
色
列
人
的
一
把
尚
方
寶
劍
。
二
○

○
二
年
，
德
國
自
由
民
主
黨
政
治
家
米
勒
曼
批
評

當
時
沙
龍
政
府
的
中
東
政
策
，
對
巴
勒
斯
坦
人
的

自
殺
式
襲
擊
表
示
理
解
。
米
勒
曼
曾
在
科
爾
政
府

中
擔
任
教
育
部
長
、
經
濟
部
長
和
副
總
理
之
職
。

米
勒
曼
指
出
，
在
德
國
社
會
，
必
須
允
許
批
評
沙

龍
的
政
策
，
而
不
是
把
問
題
推
向
角
落
。
米
勒
曼

的
言
論
被
指
責
為
反
猶
主
義
和
納
粹
主
義
，
他
本

人
也
因
此
承
受
了
巨
大
的
政
治
壓
力
，
最
後
被
迫

退
出
自
由
民
主
黨
。
二
○
○
三
年
米
勒
曼
在
跳
傘

時
意
外
身
亡
，
死
因
至
今
沒
有
定
論
。

在
德
國
，
是
否
可
以
批
評
以
色
列
政
府
？
在

米
勒
曼
事
件
之
後
十
年
，
格
拉
斯
再
次
提
出
了
這

個
問
題
。
格
拉
斯
的
政
治
詩
因
伊
朗
核
問
題
有
感

而
發
，
探
討
的
卻
是
一
個
更
為
宏
大
的
主
題
，

即
：
如
何
面
對
歷
史
、
現
在
與
未
來
？
格
拉
斯
在

耄
耋
之
年
，
用
最
後
一
滴
墨
水
，
把

﹁認
識
到
的

危
險
，
和
盤
托
出
﹂
。
從
格
拉
斯
事
件
在
德
國
引

發
的
爭
議
來
看
，
德
國
人
遠
未
走
出
歷
史
的
陰

霾
，
成
熟
到
可
以
直
面
這
個
問
題
。
正
確
面
對
歷

史
，
才
是
對
犧
牲
者
最
好
的
紀
念
。

（
作
者
是
同
濟
大
學
人
文
學
院
教
授
。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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